2025年度上海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补贴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用途

扶持养老机构（含长者照护之家，下同）抵御经营风险，为养老机构提供经营风险和责任风险保障，为住养老人提供人身损害风险保障。

二、项目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三、基本要求

1.项目总体情况：2025年度上海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费用为单床保费180元/床/年（单价最高限价）。其中，投保养老机构承担1/3，投保养老机构所在区民政局补贴1/3，市民政局补贴1/3。全市投保床位2025年度暂定约10.2万张，预计床位数略有增长。

2.本次采购情况

（1）本项目为上海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费用中由市民政局承担的部分，单床保费60元/床/年（单价最高限价）。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沪民规〔2024〕20 号）要求，中标供应商可向投保养老机构和投保养老机构所在区民政局收取保险其余费用。
（2）全市养老机构分三个片区实施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每个片区的养老机构由中标供应商承保。第一包（A片区）预计承保约35200张床位，第二包（B片区）预计承保约35475张床位，第三包（C片区）预计承担约31625张床位。

（3）基本保险责任：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住养、护理、活动期间，发生人身损害，其中依法应由养老机构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养老机构在服务场所内因经营过失引发对其他不特定第三方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及因保险事故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由中标供应商给予赔偿。赔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事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赔偿、事故法律费用赔偿、事故施救费用赔偿等。

（4）基本保险责任限额：

针对每一养老机构：

每次一般事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不低于100万元；

每人每次事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不低于100万元；

每次大型事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不低于400万元；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不低于30万元；

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赔偿限额不低于30万元。

（5）基本保险责任优化：中标供应商应基于采购需求，合理确定基本保险责任保障范围、免除范围，并结合实际进行优化。

（6）扩展保险责任：中标供应商可在承担基本保险责任的基础上，可结合自身实际、保险对象需求等内容，就保险责任、保险额度等方面提供扩展内容。
四、使用要求

1.中标供应商与承保片区内每一家投保养老机构单独签署保险合同，并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沪民规〔2024〕20 号）与投保养老机构、投保养老机构所在区民政局和市民政局进行保费结算。

2.投保养老机构使用符合中标方案的保险合同。

3.中标供应商应在与承保片区内投保养老机构单独签署保险合同的基础上，以片区为单位向市民政局额外提供一份总保单，并在总保单中列出本片区投保机构核定床位总数、投保床位总数、全年保费总数（含机构自负保费总数、区民政局承担保费总数、市民政局承担保费总数）。
4.中标供应商应按照“保单时间不中断、保险保障不中断、出险理赔不中断”的原则，向承保片区内投保养老机构提供2025年1月1日起至合同签订之日期间的保险服务衔接方案，保险服务内容应与本采购项目内容一致。。

五、服务要求

1、中标人成立项目服务工作组

（1）具备类似养老服务行业的承保和理赔服务经验。

（2）常设服务工作组与应急工作组，应24小时电话接报案, 常设工作组主要处理日常保险事宜，解决承保、理赔、咨询、风险管理、接受投诉与建议等工作；应急工作组主要在发生各类突发性事件和紧急情况时发挥作用，包括启动重大保险事故处理预案等。

（3）常设工作组、应急工作组人员均不得少于5人，并保证质量；应将工作组人员直线电话及移动电话的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和被保险人。

2、提供优质的投保服务

（1）中标供应商应为投保人提供便捷的投保服务，尽可能简化投保程序；但对于在投保之初需提供的足以影响理赔进程及结果的各项投保资料，中标供应商须向招标人告知要求投保人悉数提供；

（2）中标供应商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天内与招标人签订中标合同，与养老机构签订保险合同，同时须保证保险起保日期与各养老机构原保险到期日实现无缝衔接。

3、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

（1）中标供应商应提供24小时全天候热线电话接报案之外，还应保证常设工作组人员24小时手机畅通，保证应急工作组人员在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

（2）需要查勘的保险事故,由被保险人查勘，拍摄现场照片，收集必要的理赔单证；紧急事故被保险人可先处理事故再报案，遇重大事故市区1小时内中标供应商到达查勘。

（3）接出险通知后，及时调查取证；配合制定应急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4）设专人理赔制度，固定核赔人负责养老机构核赔工作，简化理赔流程、环节，设立理赔绿色通道，使赔案在各环节上得到优先处理。

（6）一次性以书面形式告知投保人理赔所需单证；并取得各种理赔单证。

（7）对索赔资料齐全的案子，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明确的核算理赔金额并支付赔款。

（8）人伤事故先行预付赔款，提供医疗费垫付服务。

（9）对属于保险责任内的事故向投保人预付估计损失金额50%的赔款，支付至被保险人指定账号，其余赔款待结案时一次性支付。

（10）重大事故或无法就损失金额达成一致的案件，同意由投保人指定的保险公估人进行检验、理算。

（11）建立定期回访制度，保险期限内安排专人进行客户回访，听取和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服务方面的意见，并作相应改进和调整。

（12）每季度开展咨询、受理投诉和服务质量周活动。每季度向招标单位提供理赔报表和季度小结。

（13）保险期限内为投保人的相关工作人提供详细全面的保险培训服务，如保险责任讲解、理赔案例分析等。每年度向承保片区内的投保养老机构和投保养老机构所在区民政部相关工作人员，应开展不少于1次的全覆盖保险培训服务。
（14）及时与投保人进行信息交流，便于投保人更多了解保险市场及保险人动态，包括：

保险市场最新信息及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损失分析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发展动态、事故案例分析

服务计划、培训计划及相关资料

出险报案清单及理赔处理进展统计

（15）常设工作组成员每季度对投保人进行定期拜访或根据养老机构的要求不定期拜访，解决以下问题： 

工作建议

解决目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搜集承保、索赔资料 

年度保险服务通报：每半年提供半年服务情况通报，对各项服务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供下一阶段的服务工作计划

（16）投标供应商还应对保险方案中涉及的各项保险人义务做出承诺，也可在招标方案所列各项服务之外根据自身的专业经验、优势及实力，在不影响招标方案内容基础上，另行向招标人提出更有利于招标人的服务增值方案，假如投标供应商建议的方案被采纳，则中标供应商应当承诺其所提交的保险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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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区
	区域
	核定床位
	预计投保床位数
	预计市级投保金额
	备注

	A片区
	普陀
	9227
	6600
	396000
	

	
	闵行
	15910
	9350
	561000
	

	
	宝山
	13435
	8250
	495000
	

	
	青浦
	9288
	3300
	198000
	

	
	奉贤
	6383
	3300
	198000
	

	
	崇明
	7492
	4400
	264000
	

	
	小计
	61735
	35200
	2112000
	

	B片区
	徐汇
	6996
	4070
	244200
	

	
	长宁
	6294
	4620
	277200
	

	
	杨浦
	10560
	6600
	396000
	

	
	嘉定
	9488
	4950
	297000
	

	
	松江
	9091
	5940
	356400
	

	
	黄浦
	6805
	3685
	221100
	

	
	金山
	7389
	4400
	264000
	

	
	市属
	2652
	1210
	72600
	

	
	小计
	59275
	35475
	2128500
	

	C片区
	浦东
	32609
	20625
	1237500
	

	
	静安
	6823
	5500
	330000
	

	
	虹口
	6443
	5500
	330000
	

	
	小计
	45875
	31625
	1897500
	

	总计
	166885
	102300
	6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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